
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 
對「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意見書 

 
徹底檢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核心問題 

 
(一)  前言  
 

近年，不少人將「整筆撥款」制度下出現的現象，歸咎於受資助機構管理不善，要求提
高社會福利署對機構的監管，但這卻令社會無法正視「整筆撥款」制度的核心問題，從
而對症下藥。公眾對問責期望越來越高，業界當可理解，但如果我們未有透徹掌握「整
筆撥款」制度的核心問題，純然加強對機構的監管及收窄機構靈活回應社會需要的空間，
猶如藥石亂投，結果將會適得其反，以致社會福利資源的運用與推行「整筆撥款」制度
的精神越走越遠，危機亦越陷越深。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認為不同持份者，包括社署、機構管理層、前線同工、
社工專業及服務使用者等各方面的持分者，必須衷誠溝通，通過「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
度檢討」，抓緊問題核心，從根本解決制度上的問題，讓業界擺脫十多年來就「整筆撥
款」爭端的糾纏，能夠重新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鞏固專業團結，從而專注於服務的改
善與發展，為有需要人士及整體社會謀求福祉。  
 
「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已就檢討工作釐定了八個檢討範疇。我們認為
其中三個範疇是改革「整筆撥款」制度的核心議題，期望業界可作出深入討論。 
  

(二)  改革「整筆撥款」制度的三個核心議題  
 

2.1 「津貼及服務協議相關活動」及交叉補貼 
－ 鼓勵機構創新精神，開發資源解決社會問題 
 
「整筆撥款」制度實踐十八年來，社會出現種種新問題，包括人口急速老化、精
神健康問題日益嚴重、家庭悲劇之發生愈趨頻密等。政府即使每年增加用於社會
福利的撥款，社會服務仍遠未能趕上服務需求的轉變。機構本著其服務社會的使
命及創新精神，積極動員社會力量及開拓資源，包括來自各類型慈善基金組織、
企業及個人的資助，致力推行與「整筆撥款」資助服務之目標及受助對象相符的
服務，以彌補政府資助的不足。然而，政府卻將該等靈活運用資源及互補的安排
視為「交叉補貼」，意指機構誤用「整筆撥款」的津助於非認可的服務，並要求
機構作出複雜的計算以分攤成本。當局的此等舉措，業界認為不但加重機構的行
政負擔，更嚴重的是扼殺機構銳意創新服務的意欲，窒礙社會服務專業急切回應
社會需要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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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深信市民期望機構秉承進取與創新的精神，緊貼時代之脈搏，避免固步自封
於「津貼及服務協議」條文狹隘地界定的服務項目，以充分善用資源，為有需要
人士提供更為多元及切合需要的服務。在「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中，業
界期望政府肯定機構開拓社會資源的精神，以及尊重機構在財務上享有靈活運用
與調度的空間。 
 
為避免就「交叉補貼」問題持續的爭議，本會認為社署應與業界就以下課題進行
商討，包括 (i .)「津貼及服務協議」界定服務與「協議相關活動」兩者在「服務目
標」、「服務範圍」及「服務對象」的一致性之詮釋及理解；(ii. )機構在「整筆撥
款」以外獲得的資助之運用及帳目處理；及(iii.)就「協議相關活動」（泛指能促進
「協議」服務目標之達成，以及有助提升服務質素及成效的活動）問責及交代措
施安排，包括相關活動的「產出指標」之訂定與成效評估機制的共識等。 
 

2.2  撥款基準和人手編制  
－正視問題核心，聚焦「撥款基準」和「人手編制」以解決員工待遇及流失問題 
 
社福機構一直致力挽留人才，並向員工提供具吸引力的薪酬待遇，讓他們敬業樂
業，以維持及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然而，我們卻一直被一個纏繞多年的問題所困
惑：社福機構為何十八年來，一直未能讓員工享有同等或相若職級公務員的待遇？
為何社福界員工長期持續地流失？ 
  
要回應這些問題，社聯認為必須將討論聚焦於「整筆撥款制度」最根本的問題，
即撥款基準（人手編制薪級表中位數）是否足以應付今天資助機構的薪酬支出？ 
 
我們認為十八年前的制度構想，並未有考慮以下的處境： 
  
i.  不少服務要應付複雜多變的社會問題，當局卻從未檢討相關人手編制，致使機

構不得不額外增聘人手，以應付日益沉重的服務需求，導致原應用於改善員工
薪酬的資源被迫遭到攤薄。 

 
ii.  機構面對人力資源短缺問題，輔助醫療職系及前線護理人員經常存在一至兩成

的空缺，機構往往需要付出更高的薪酬成本，才能吸引人才。  
 
iii.  根據現時的編制，六成社工編制均屬於助理職級（文憑社工），但面對複雜的

社會問題，機構往往需要聘用具學位資歷的社工填補文憑社工的職位（超過六
成的現職社工均具學位資歷），而具有較高學歷的人員對薪酬期望自然較高，
而長期處於與其學歷不相稱的層位，確實難以讓他們安於較初級的崗位。 

 
iv. 社會問題日趨複雜，機構需要更多資深員工和督導人員處理嚴重個案；但於目

前的人手編制下，機構根本沒有資源應付有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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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整筆撥款制度」下，政府原認為機構可透過新增服務，從而「沖淡」舊有

服務成本上升的問題（例如「員工按年資增薪」的因素）。然而，多年來，政
府推出不少新服務時，均引入「服務競投」及「資源增值」等措施，以及透過
「有時限項目計劃」的撥款模式資助服務，致令機構必須設法減低成本，「沖
淡」效果亦難以發揮；導致新增服務反有可能加重機構的財務壓力。  

 
vi. 社署以公務員條件大量招聘社工，而醫院管理局亦以優厚的條件吸引人才（例

如在基本薪酬之上另加現金津貼以聘用輔助醫護人員）。相比而言，機構由於
礙於「中位工資撥款基準」的限制，在人才競爭方面明顯處於弱勢，更加劇員
工流失的問題。 

 
vii.  近年來，社會對機構的問責性及監管程度之要求大為提高，無可避免地增加了

機構的行政負擔及營運成本。然而，當局從未有按實際需要回應機構工作量的
遽增，從而增加改善給予機構中央行政的資助，令機構被迫削減資源，面對的
愈來愈不利的經運環境，可說是捉襟見肘。  

 
面對上述種種挑戰，我們認為必須從「撥款基準」和「人手編制」兩方面進行徹
底的改革，否則社福界員工長期關心的薪酬待遇問題，根本無法解決，員工亦無
從安心工作，而纏擾多年的管員矛盾亦無可能消除。改善人手編制、提高薪酬撥
款基準、增加學位社工在編制中的比例，以及編制中資深和督導人員的數目、優
化中央行政人員的編制、取消對「價格因素」的考慮之服務競投制度、將「具時
限性的項目計劃」改為常規化等等，均是「整筆撥款」制度改革的方向。社聯希
望未來兩年，各方面持份者就上述課題，能作出更深入的探討。  

 
2.３  透明度和對公眾負責 

－通過能力建設和經驗分享，提升機構管理能力及董事管治水平，發揮民間力量 
 

社聯認同資助機構必須對社會負責，而政府理應具備監管的角色，確保公共資源
妥善運用和管理。然而，「整筆撥款」制度的原意是讓機構具靈活空間，因此在
政府監管與機構自主之間必須有所平衡。社署若然「每事過問」，機構靈活調動
資源以滿足社會需要的空間，自然大為縮減。 
 
事實上，不少機構近年一直努力提升在人事、財務及服務質素管理等方面的制度，
同時吸納社會賢達參與機構管治，以發揮監察機構的重要功能。社聯相信通過機
構管治能力的提升，以及機構之間的經驗分享，定能提升機構在管治及行政管理
方面的能力。當機構需要向公眾負責，並獲得不同持份者的監督及支持，當局大
可安心讓民間社會發揮其最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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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總結  
 

未來兩年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契機，讓整個業界，包括社署、機
構管理層、前線同工、社工專業、服務使用者得以共同檢視該津助制度十八年來走過的
道路。本港公營社會服務發展，正面臨一個我們不能忽視的危機，而過往纏訟多年的擾
攘，實已耗費頗多應用於服務發展的寶貴時間，而受損害者，乃是極待我們幫助的不同
群體。因此，本會籲請各方面必須刻不容緩地把握時機，彼此放下與無助於解決問題的
爭議及歧見，聚焦問題核心以共同尋求解決方法。 

 
(完) 




